附件1
评 选 条 件

1、 校优秀志愿者分队（7个） 
1.各学院分队、总队直属各特色分队组织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各职能部门职责分明、各司其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财务制度规范，账目明晰；队员能够有效地履行权利和义务。
    2.积极响应总队号召、积极配合总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例如在清除牛皮癣活动、“无偿献血月”和“雷锋月”活动中有突出表现。
3.队伍负责人及成员无任何有损学校和志愿者组织声誉的事情发生。
4.活动特色突出，意义较大、方式活动立足于全体队员的培养，立足于我校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立足宣扬学校的声誉，立足于社会地和谐发展等都视为意义较大，媒体宣传报道多。

5.青年志愿者总队纪督委以及分队管理委员会对其日常活动考核平均分在85分以上。

2、 校优秀志愿者服务项目（10个） 

1.该项目能够紧贴学校、社会实际，能积极反映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核心价值观。

2.该项目在学校及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力，对同学及服务对象有深远的影响。

3.该项目历届青年志愿者队伍领导班子团结有力，责任分工明确，负责人品学兼优，组织能力强，群众基础好。
4.每次实施该项目，活动过程善始善终，队员工作勤奋扎实，能够创造性地完成活动任务，并取得明显的业绩，获得服务对象和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
5.所参选项目须有一年以上志愿服务时间，且中间衔接情况较好，无脱节情况。

6.参选项目在省、市、校各级组织获得过奖项，或曾在各级单位立项开展的给予优先考虑。

三、校优秀志愿者班级（10个）

 1.参评班级为所有在南华大学青年志愿者总队注册的志愿者 班级

 2.服从青年志愿者总队的有关志愿工作的安排和调度，配合态度良好。

 3.根据集体愿望和条件至少参加过一个志愿服务项目并良好的完成，完成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工作。

 4.秉承“服务他人，完善自我”的服务原则，班级全体成员个人素质良好，志愿服务精神面貌积极向上。集体负责人认真负责、作风优良、工作效率较高。

 5.该班级无任何纪律处分或有违志愿者精神等的不良行为。

 6.扎实有效地组织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志愿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参加青年志愿者服务。 
四、校优秀青年志愿者
1.积极认真做好部门本职工作，热心负责青志服务事业。

2.无违反《青年志愿者总队规章制度》的行为，在职期间无任何不良记录，能够自觉维护总队和学校良好的对外形象。
3.个人品德素质、精神面貌良好，部门负责人对其评价良好，在队内有较好口碑的志愿者且学习成绩优良。
4.曾获校级或队内各种表彰者给予优先考虑。
5、 校优秀青年志愿者干部  

1.参评人员为各学院分队队委、总队直属特色分队队委、总队直属各部门正副级干部。

2.队委会成员和部门内部干事对其评价达到良好以上，任务活动安排合理，有较强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任职满一年。

3.无违反《青年志愿者干部管理制度》的行为。

4.对青年志愿者总队或本部门发展有提出过建设性意见和实施一些促进青志发展的举措。

5.积极配合总队的活动和工作，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在总队纪督委及分队管理委员会考核记录中，其历次评分平均分在80分以上。

7.在干部工作上表现突出，曾受到学院、学校及校级以上的给与优先考虑。
六、校十佳青年志愿者（10人）

1.符合优秀志愿者各项评选标准。

2.各学科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积极参加校园文明建设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遵守校纪、校规，一年来无团纪、校纪处分记录。
3.申请人必须参加青年志愿者工作至少一年以上，且在青志工作上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及能够在青志干部中做出突出表率的。

4.积极为青志发展出谋献策，维持青志稳定和促进青志长足发展。

5.积极参与总队的活动和工作，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七、学雷锋志愿者（名额不限）

1.评选范围针对全校师生。

 2.能够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学雷锋社会实践活动，且主动践行和弘扬雷锋精神。

 3.所做事迹真实感人，影响广泛，社会舆论较好。

4.个人思想积极向上，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5.曾获校级及校级以上单位有关雷锋精神表彰者给予优先考虑。
8、 除癣先锋队（6个）

1.积极主动参与总队分配的除癣工作，且工作完成及时。队员能够认真对待除癣工作，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2.队员能够主动向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宣传牛皮癣的危害，及时制止牛皮癣反复出现的不良情况。

3.所属范围的清除牛皮癣工作效果显著，获得师生的普遍好评。

4.认真坚持后期维护工作，并将除癣工作常态化。

5.队员精神风貌良好，考核成绩达到9分以上。

